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乐业县罗非

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对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情况进行

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2[855]号）核准，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采用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23.90 元，募集资金总额 525,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7,324,775.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磊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2012]中磊验A字第 0023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1 北流年产 1.54万吨水产食品加工厂建设项目 10,780.00 10,780.00 

2 北流年产 1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项目 8,850.00 8,850.00 

3 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7,760.00 7,760.00 

4 总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2,598.00 2,598.00 

 合计 29,988.00 29,988.00 

2013 年 6 月 17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北

流年产 12 万吨水产饲料加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使用原项目募集资金 8,850.00

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使用超募资金 5,311.60 万元，变更为实施明阳年产 22 万吨水



产饲料加工项目。 

此外，截止目前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为： 

1、2013 年 3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3,330.00 万元收购海南鱼宝饲料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资产。 

2、2013 年 11 月 12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3,885.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归还其

银行贷款。 

3、2014 年 2 月 10 日，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建设“佛

山更合镇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14,708 万元（其中一期

建设投资约为 8,150 万元，包括使用超募资金账户 6,750 万元进行投资）。 

针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均已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管理与使

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相应的申

请和审批手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拟终止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一）“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 

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所在地为广西百色红水河流域一带，原投资

总额估算为 7,760.00 万元，包括：建筑工程投入 4,520.0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

投入 662.00 万元，其他费用投入 2,578.00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乐业渔业具

体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原定项目建设周期为 36 个月，计划完工时间为 2015 年 9

月。计划建成标准化养殖网箱 10000 个、养殖网箱面积为 20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支出 2,410.2 万元，占原计划投入总金额的 31.06%，

项目的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累计已建成各种规格网箱 1,555 口，共计 41,880

平方米，折合标准网箱（按 20 平方米计）2,094 口，完成了相关饲料库房等建

筑物的构建，并已配备了饲料船和活鱼运输船。今年公司已经利用项目一期建成

的网箱购进了罗非鱼苗、草鱼苗等及水产饲料从事养殖业务。 

（二）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原因 

公司发展养殖基地除了为自身提供原料鱼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挥示范作用，



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标准化养殖，为公司扩大原料鱼的长期供应来源。经过

公司培训、示范、引导、带动和地方政府扶持，项目周边农户已经意识到渔业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滥捕、粗养和其他不规范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广

大农户已经接受并开始规模化地进行网箱养殖。目前除了公司已有的折合 2000

多个标准网箱的养殖能力外，周边养殖农户也已建成 8000 多个网箱进行规范化

的标准养殖，公司加农户的网箱总数已经突破 10000 个。截至目前，公司已经达

到了开发和带动该水域渔业发展，为公司持续提供合格原料鱼的目的。 

同时，从环境保护和管理成本的方面考虑，虽然项目所在地不属于集中式饮

用水源保护区，但考虑到水体的承载能力，公司如继续增加网箱养殖，必须在该

流域内进一步分散布局，从而会加大公司的管理跨度和难度，增加公司养殖的经

营管理成本。而正是由于分散布局的要求，农户的养殖模式比公司养殖更为有利。

此外，当地农户在经营养殖场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农业种植和其他产业，具有的

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低的优势，农户养殖还无需缴纳税金和社保等费用，在集中

养殖难以继续扩大且分散养殖企业经营成本高于农户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农

户”的成熟模式，公司把精力投入到养殖技术培训、质量安全监管、产品回收加

工上来，大力发展农户进行标准化养殖，更有利于实现公司扩大原料来源的目标

和地方政府实现农户增收致富的目标，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  

综合以上客观情况，公司经过谨慎考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实施原项目

的后续建设，为了保障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决定提前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

殖基地建设募投项目的实施。 

（三）、该募投项目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该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公司将根

据实际需要进行审慎、科学、合理的后续安排，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到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的新项目中，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提前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三、保荐机构对百洋水产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核查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百洋水产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的终止是公司结合当地水产养殖建设和推广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管

理成本等因素审慎做出的，符合公司和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都发表了同意意见，相关

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综合以上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的法律

程序后，终止“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乐业县罗非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 展 翔           杜  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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